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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介入的常见问题 

 

 

 

甚么是「介入」？ 

 

1. 律师会介入一间律师行的业务，是指律师会行使其法定权力结束律师行的业

务，以保障该律师行客户和公众的利益。  

 

2. 自介入开始，该律师行将立刻终止业务。     

 

为甚么要介入？ 

 

3. 律师会是香港律师的专业团体，有法定权力监管律师、实习律师和外地律师

的专业行为。 

 

4. 法律赋予律师会权力在特定情况下介入律师行的业务，以保障该律师行客户

和公众的利益。 

 

5. 这些特定情况包括当律师会理事会有理由怀疑律师或其员工有不诚实行为、

律师违反了《律师账目规则》或《律师(专业弥偿)规则》、律师破产或放弃

执业等。 

 

6. 详细规定于《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159 章）第 26A条订明。 

 

介入后发生甚么事？ 

 

7. 律师行从被介入开始就不复存在。该行的任何人均不能够继续代表任何前客

户处理任何事宜。  

 

8. 律师会委任一间律师行为「介入中介人」，以处理介入事宜。介入中介人的

名称及联络资料将于报章及律师会的通告公布。有关通告亦同时广发传媒，

并上载至律师会网站。 

 

9. 被介入的律师行（「该行」）必须把所有由该行持有、并与该行执业有关的

文件交给介入中介人。 

 

10. 该行所有客户之账目、与其执业有关之公司银行户口结余及所有该行持有与

其执业业务有关的款项将归律师会理事会管理。 

 

11. 介入中介人的角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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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辨认及取得该行的档案及纪录； 

(二) 向该行的银行发出通告，以保存该行存户的款项； 

(三) 评估该行档案的紧急程度； 

(四) 判断处理不同档案的优先次序； 

(五) 与该行的前客户及客户新的代表律师联系，以交还档案； 

(六) 处理归还当事人款项的事宜。 

 

12. 介入中介人的角色并非向该行的前客户提供法律意见或继续代表他们处理事

宜。 

 

该行的客户应该怎样做？ 

 

13. 该行的客户应该： 

 

(一) 联络介入中介人； 

(二) 提供该行档案的资料； 

(三) 从介入中介人取回档案； 

(四) 指示新代表律师继续按需要处理档案； 

(五) 按照介入中介人指示的步骤提出存于该行的客户款项的申索，步骤包

括适时填妥并交回正式申索表格。 

 

14. 为方便该行的当事人聘请新律师，一份有意协助当事人的律师行名单将刊登

于律师会的网站。     

 

15. 当事人提出退还存入该行款项的申索须经过介入中介人的核实。在某些情况

下，例如涉及不诚实行为或该行的账目纪录不完整时，退还当事人款项须经

法庭命令的授权。 

 

16. 介入中介人会尽力有效率地处理相关事宜，并尽办法优先处理紧急个案，例

如物业交易则会按交易日的先后顺序处理，但当事人应预计退还有关款项的

过程需时。  

 

17.  在等候退还款项的期间，当事人应考虑自身的特定情况，作财务或其他方面

的安排，让交易能继续进行。  

 

客户可否向律师专业弥偿索偿？ 

 

18. 受介入影响的当事人曾查询有关触及律师专业弥偿计划（「专业弥偿计

划」）的赔偿事宜。该行的当事人须留意以下：  

 

(一) 一般而言，专业弥偿计划范围包含向获弥偿保障者（根据《律师(专业

弥偿)规则》（「《弥偿规则》」）第 2 条的定义，包括律师行、其主



Doc. 5556791 (2021 年 12 月 14 日) 

管及雇员），就与执业业务（根据《弥偿规则》第2条的定义）有关所

招致的任何种类的民事法律责任所作出的申索。 

 

(二) 专业弥偿计划并不包括以下事情引起的申索而招致的损失： 
 

(i) 主管（即合伙人／独营执业者）的不诚实、欺诈性行为或欺诈性

不作为（《弥偿规则》附表 3 第 1(2)(c)(iii)段）；或 
 

(ii) 由于雇员的不诚实、欺诈性行为或欺诈性不作为，但如律师行能

显示，雇员的不诚实、欺诈性行为或欺诈性不作为并非由于担任

主管的人在处理或管理有关执业业务时罔顾后果或不诚实或有欺

诈性行为或欺诈性不作为而发生，则属例外（《弥偿规则》附表

3 第 1(2)(c)(iiia)段）。 

 

(三) 此外，只有《弥偿规则》第2条所定义的「获弥偿保障者」才可以根据

专业弥偿计划作出通知和申索。换言之，不满意的当事人或其他不符

合定义的第三者，不可以根据专业弥偿计划作出通知和申索。 

 
 

  


